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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19〕247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缺失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安全
防护栏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你单位上报的《关于请求审批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缺失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安全防护栏）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易地办请〔2019〕14号）已收悉。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专项扶贫、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193号)，经梁河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实施《梁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缺失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安全防护栏）项目》。
二、主要建设地点及内容
（一）建设地点：平山乡木瓜园、宏兴村、集益村、曩宋乡铺香村、九保乡富平村、幸福村、大厂乡永平村、遮岛镇吉富村、盈合村、傈僳部落、柳河村、芒东镇职安村、聚福村、园隆村，勐养镇友邻村、银河村等16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二）建设内容：Ⅰ-Ⅰ钢管栏杆4627米，Ⅱ-Ⅱ钢管栏杆144米，C25混凝土防撞护栏176.68立方米，铸铁减速带104米，交通标志牌10块。
三、资金来源
2019年第四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62万元，其中建筑安装费156.8458万元，施工图规划设计费0.80万元，监理服务费0.50万元，,工程造价咨询费0.3万元，暂列金3.5542万元。
四、县易地办要严格按照批复方案内容尽快组织实施，做好资金管理，专款专用，确保项目如期完成，发挥项目投资效益，项目完成后，做好总结。
五、县财政局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加大资金监管，确保项目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拖欠、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
六、县扶贫办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的实施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
7、 县审计局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附件：《梁河县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缺失交通安全设施建设（安全防护栏）项目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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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县审计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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